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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所有警察羈留設施定期進行清潔和保

養，通風良好，並備有足夠照明。羈留室裝有時鐘、長櫈、保

障私隱的厠所隔間牆、有門保障私隱的熱水淋浴設施、清洗設

施、足夠的電風扇等。被羈留人士可隨時要求供應食物和飲用

水；警方亦會應要求提供潔淨毛毯、潔淨衣服及牙膏、香梘、

毛巾等衞生用品。此外，羈留設施內亦實行了特別措施，以照

顧被警方羈押的少數族裔人士的宗教需要，例如提供經文和祈

禱方向指示牌。如被警方拘留的人士要求或值日官認為被拘留

人士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接受治療，值日官須將該人送往就近

的政府醫院或診所，並把該人的病歷資料、服用的藥物或病徵

告知醫生。在處理被拘留人士服食藥物方面，警方只准許他們

服用政府醫生認可的藥物，而且須遵照醫生指定的分量及次數

服用。  
 
2.  保安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過往從未討論過有關警

方拘留及羈押管理的議題。根據政府當局就議員在立法會會議

上提出的相關質詢所作的答覆，警方於 2008 年對羈留管理政策

作出全面檢討，並已於 2012 年或之前在所有羈留室實行了多項

改善措施，例如加裝熱水淋浴設施、加強保障私隱及在羈留室

外通道安裝告示板，展示有關被羈留人士的權利的通告等。此

外，有關政府部門會不時檢視羈留管理的政策及膳食制度，以

顧及被拘留人士及還押在囚人士的健康、營養和宗教需要，務

求適當地履行照顧他們的責任及保障他們的權利。議員提出的

相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 I 及 II。  
3.  在 2017 年 7 月 4 日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將會向事務委

員會作出有關警方拘留及羈押管理的簡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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